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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7_94_E4_BC_9A_E7_c36_52956.htm （一）首部 1、判决书

字号一审判决书：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01）儋民初字

第525号。 二审判决书：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2）海

南民终字第173号。 2、案由：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3、诉讼

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陈仁才，男，52岁，汉族，住儋州市

那大办事处东兴居民委员会11街79号。 原告（被上诉人）陈

三教，女，50岁，汉族，系陈仁才妻子。 被告（被上诉人）

儋州市电信局。 被告（被上诉人）海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儋州

市供电公司。 第三人（上诉人）儋州市那大办事处东兴居民

委员会。 第三人黎尚来、黎多就、张承位，均住儋州市那大

办事处东兴居委会。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

织 一审法院：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

判长黄卫，审判员钟山雨，审判员林炳经。 二审法院：海南

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谢垂光，代

理审判员吴平，代理审判员黄声泽。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

时间：2001年10月8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2年4月23日。 （

二）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陈仁才、陈三教诉称，2001年5月25日

下午5时左右，其11岁的儿子陈木成放学回家途经学校围墙左

墙角路口时，触及电杆斜拉线被电击倒地，经送往儋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诉请法院判令儋州市电信局、儋

州市供电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补偿费等共计人民币90832元

。 被告儋州市电信局（以下简称电信局）辩称，事故发生地

的通信线路本身并不带电。事后经查，发现我局电杆斜拉线



带电是由于照明线路电杆年久失修，倒压在通信线路上发生

摩擦致皮线破损漏电酿成事故。对原告之子受害我局不应承

担任何责任，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局的诉讼请求。 被告

海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儋州市供电公司（以下简称供电公司）

辩称，造成原告之子触电死亡的线路至今仍不属我公司所有

，因此原告诉我公司属诉讼主体资格不合格，请求驳回原告

对我公司的起诉。 第三人儋州市那大办事处东兴居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东兴居委会）述称，造成原告之子陈木成触电死

亡是因为两被告拉线不规范、不合理。特别是电信局拉设的

电话线不应与供电公司原有的电线靠近并交叉。此外，东兴

居委会是用电消费者，暂时代供电部门收费，且经供电部门

同意已将出事线路交由供电部门管理，本案与居委会无关。 

第三人黎尚来、黎多就、张承位述称，我们与东兴居委会签

订《电业承包协议书》，双方依约履行至期限届满，我们不

再承包。此后的事与我们无关。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本案

经审理查明，1992年，东兴居委会筹集资金从供电公司架设

到居委会路口的高压线路安装变压器并架设低压线路用于居

民照明。线路架设后，一直由东兴居委会管理并按规定向各

用户收取电费，然后按总电表读数向供电公司交纳电费

。1998年，电信局在东兴居委会架设电话线路，所架电话线

与居委会架设的照明线交叉，并在那大第八小学围墙左墙角

树立电杆，该电杆的斜拉线与地面相连。1999年11月17日，

东兴居委会与居民黎尚来、张承位签订电业承包协议书，租

期一年，租金7200元。承包期届满，张承位退出，东兴居委

会又与黎尚来、黎多就签订了半年承包协议（2000年11月17

日至2001年5月17日）。2001年3月20日，东兴居委会向供电公



司提交请示报告，要求供电公司接管其供电设施并直接进行

管理，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作了批示，但此后双方未移交

。2001年5月17日，黎尚来、黎多就承包期满不再续包。同

年5月25日下午5时许，原告之子陈木成放学途径电杆斜拉线

所在路段，触及该斜拉线被电击倒，经送儋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经有关方面勘察证实，造成陈木成触

电的原因系东兴居委会的照明线路与电信局电缆拉线相碰摩

擦致使照明线绝缘层破损，从而将电导入电杆斜拉线。有关

各方主持调解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偿其抢救的

交通费、医疗费、护理费共计482元，丧葬费4850元，死亡补

偿费655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以上事

实，有常住人口登记卡，门诊病历、死亡通知书、收据，现

场照片、录象带，供电责任协议书，电业承包协议书、请示

报告、情况反映材料、欠款交接手续、电费发票、收据、交

费报表、自筹款名单、相片、旧电线出卖得款收据、收条，

黎尚来等人提供的协议书以及庭审笔录等，足资认定。 （四

）一审判案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事故线路系第三人东兴居委

会于1992年架设使用，作为该线路的所有人和管理者，东兴

居委会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电信局1998年架设通信线路时

，未按有关技术规定施工，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对事故发

生也负有一定责任。供电公司不是事故线路的所有权人，原

告要求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不予支

持。对于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失费，依据有关司法解释，死

亡赔偿金已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费，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请求

不予支持。原告应获得的赔偿为其子陈木成抢救医疗费482元

，丧葬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55500元（2775× 20年=55500元



），以上合计人民币58982元。基于实际情况和公平合理原则

，第三人东兴居委会应承担60%事故责任，被告电信局应承

担40%事故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